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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會 紀 錄  
立法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 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洪副院長秀柱 

秘 書 長 林錫山 

副秘書長 周萬來 

秘書長：出席委員 46 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開會。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係依照往例由議事處編製提報院會，請問院會對議程編列

順序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議程確定，本次會議即照該議程排列順序處理。 

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事錄。 

主席：報告院會，針對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事錄，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

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事錄確定。 

繼續報告。 

二、本院委員葉宜津等 26 人擬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三、本院委員葉宜津等 25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扶養津貼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四、本院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擬具「核子損害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五、本院委員潘孟安等 22 人擬具「核子損害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六、本院委員潘孟安等 21 人擬具「國家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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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七、本院委員潘孟安等 19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八、本院委員李應元等 29 人擬具「自來水法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九、本院委員李應元等 25 人擬具「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十、本院委員李應元等 26 人擬具「行政院組織法第四條、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

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十一、本院委員李應元等 24 人擬具「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

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十二、本院委員李應元等 26 人擬具「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

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十三、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十四、本院委員吳秉叡等 33 人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